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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统计显示，2009年

至 2011年，日均持有市值 1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在沪市新股上

市 10个交易日内买入的，亏损账户数过半，尤其是在上市首日因盘

中价格涨幅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股交易中，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

入的，亏损账户数超过 90%。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

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

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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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和邦股份”、或“发行人”）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如下：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贺正刚承诺： 

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恒世达昌、万川吉、硅谷天使、德同银科、德泉投资、海底捞、华

峰投资、慧远投资分别承诺：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贺正刚承诺：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如本人仍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则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不再担任公司上述职务，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4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04号文核准。 

三、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2]23号文批准。 

四、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2年7月31日 

3、股票简称：和邦股份 

4、股票代码：603077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5,000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增加的股份数：10,000万股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10,000万股

股份均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2012年7月31日上市交易。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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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中文） 

Sichuan Hebang Corporation Limited（英文） 

2、注册资本：35,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 

45,0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3、法定代表人：贺正刚 

4、变更设立日期：2008 年 2 月 28 日 

5、住所及邮政编码：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和邦工业园    614801 

6、业务范围：制造、销售纯碱、氯化铵、液氨、碳酸钙；化工新产品开发；

生产工艺中的废气、废渣、废水治理；对外投资；化工技术咨询。 

7、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电话：0833-3207168      传真：0833-3207586 

9、互联网地址：http://www.hebang.cn 

10、电子信箱：mr@hebang.cn 

11、董事会秘书：莫融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直接持股

（股） 

间接持股

（股） 

合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1 贺正刚 董事长 31,260,000 179,160,000 46.76% 

2 宋克利 董事 无 无 无 

3 王亚西 董事 无 无 无 

4 莫 融 董事、董事会秘书 无 无 无 

5 王 军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无 无 无 

6 夏志勇 董事 无 无 无 

7 曹 光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8 刘 滔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http://www.hebang.cn/
mailto:mr@heb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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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文涛 独立董事 无 无 无 

10 缪成云 监事会主席 无 无 无 

11 杨惠容 监事 无 无 无 

12 杨爱平 职工监事 无 无 无 

13 杨红武 总经理 无 无 无 

14 朱桥文 副总经理 无 无 无 

注：贺正刚系通过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179,160,000股股份。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68,740,000 股份，占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 59.72%，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8 月，注册资本 13,500 万元，住

所为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北段 38 号，法定代表人贺正刚。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控股、参股），范围涉及化工、皮革、煤炭、房地产等，并通过分公司四川和

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犍为桅杆坝煤矿经营煤炭开采、销售业务。 

贺正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1,260,000股股份，同时持有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66.70%股份，杨素华（系贺正刚之母亲）持有和邦集团33.30%的股份。

贺正刚合计控制本公司66.67%的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贺正刚，男，汉族，1954 年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EMBA 学历，

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居民身份证号码：51110219540325****。1971 年至

1992 年就职于乐山市商业局，1993 年至今任和邦集团董事长，2002 年至今任公

司董事长。 

四、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东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锁定限制及期限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68,740,000 76.78 268,740,000 59.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

月 

贺正刚 31,260,000 8.93 31,260,000 6.9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

月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

有限公司 
15,000,000 4.29 15,000,000 3.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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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川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9,000,000 2.57 9,000,000 2.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北京硅谷天使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8,000,000 2.29 8,000,000 1.7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8,000,000 2.29 8,000,000 1.7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成都德泉投资中心 5,000,000 1.43 5,000,000 1.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 0.57 2,000,000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包头华峰投资管理中

心 
2,000,000 0.57 2,000,000 0.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深圳市慧远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0 0.29 1,000,000 0.2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本次发行的股份 --- --- 100,000,000 22.22 --- 

其中：网下配售部分   30,000,000 6.67  

网上资金申购部分   70,000,000 15.55  

合计 350,000,000 100.00 450,000,000 100.00 ---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量（股） 持股比例（%） 

1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8,740,000 59.72 

2 贺正刚 31,260,000 6.95 

3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0 3.33 

4 全国社保基金 504 组合 10,843,389 2.41 

5 杭州万川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9,000,000 2.00 

6 北京硅谷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1.78 

6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8,000,000 1.78 

8 成都德泉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5,000,000 1.11 

9 
中银国际-中行-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

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710,843 0.60 

1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530,120 0.56 

合  计 361,084,352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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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10,000 万股 

2、发行价格：17.5 元/股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数量为 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30%；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数量为 7,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 

4、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175,000 元，四川省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12）038 号《验资报告》。 

5、本次发行费用共 57,118,307.59 元，每股发行费用 0.57 元（按本次发行费

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具体明细如下： 

（1）承销费及保荐费：47,250,000.00 元 

（2）审计、评估、验资费用：3,332,400.00 元 

（3）律师费用：1,500,000.00 元 

（4）信息披露费用：3,440,000.00 元 

（6）其他发行费用：1,595,907.59 元 

6、募集资金净额：1,692,881,692.41 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74 元/股(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比计算；

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81 元/股（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

计准则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1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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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2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2012 年 1-6 月利润表和

现金流量表，上述报表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故不再另

行披露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第 12 号《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

所得税问题的公告》的规定，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完成了 2011 年度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工作，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公司企业所得税按 15%缴纳。因 2011

年度财务报表报出时，上述文件尚未颁布，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表按 25%的所

得税率计算编制,故公司在本次编制财务报表时对 201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

调整。 

2012 年 1-6 月财务数据和对比表中 2011 年 1-6 月、2011 年末财务数据均未

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2年1-6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元） 985,369,577.76  922,832,032.96  6.78%  

流动负债（元） 1,108,910,805.89  1,071,407,018.40  3.50%  

总资产（元） 3,665,191,688.17  3,671,180,153.66  -0.1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646,280,882.28  1,376,773,135.26  19.5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4.70  3.93  19.5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 1-6 月 

营业总收入（元）  1,045,500,802.95  901,633,263.42  15.96% 

营业利润（元） 313,424,507.81  145,109,539.21  115.99% 

利润总额（元） 313,424,507.81  145,176,539.21  115.8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268,626,853.47  126,467,213.50  112.4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268,626,853.47  126,467,213.50  1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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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36  113.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77  0.36  113.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7%  12.35%  43.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

产收益率 
17.77%  12.35%  4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7,643,170.85  260,311,882.03  -70.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0.22  0.74  -70.2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550.08 万元，比去年同期 90,163.33 万元

增加 14,386.75 万元，增长 15.96%。其主要原因为公司产品氯化铵销售价格上涨

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31,342.45 万元，比去年同期 14,510,95 万元增

加 16,831.50 万元，增长 115.99%；实现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26,862.69 万

元，比去年同期 12,646.72 万元增加 14,215.97 万元，增长 112.41%。主要原因为

公司销售收入增长和对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1）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5,151.81 万元，比期初 35,818.61 万元减少

20,666.80 万元，减少 57.7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磷矿采矿权尾款和归还了

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834.53 万元，比期初 6,509.85 万元增加

8,324.68 万元，增加 127.88%，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按约定多为年末清算，本期

期末未到约定付款期的款项较期初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 12,412.56 万元，比期初 4,364.74 万元增加

8,047.82 万元，增加 184.38%，主要原因是预付天然气、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 28,384.30 万元，比期初 22,875.19 万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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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9.11 万元，增加 24.08%，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纯碱库存量增加所致。 

（2）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帐款余额为 12,973.78 万元，比期初 29,412.26 万元减少

16,438.48 万元，减少 55.89%，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磷矿采矿权尾款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 38,500.00 万元，比期初

13,000.00 万元增加 25,500.00 万元，增加 196.15%，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转入所致。 

（3）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764.32 万元，较上年同期

26,031.19 万元减少 18,266.87 万元，主要原因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和支付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184.67 万元，较上年同

期-31,696.02 万元减少 15,511.35 万元，主要是因为本期较去年同期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和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247.17 万元，较上年同期

7,349.61 万元减少 19,596.78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期较去年同期银行借款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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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相应完善公司章程等规

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2012年7月9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

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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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239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5层 

保荐代表人：郭晓光、李金海 

项目协办人：邵伟才 

电    话：010-51662928 

传    真：010-66226708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A股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A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附：2012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2012年1-6月利润表和2012年1-6月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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